附件2
珠海市高水平产业技术研究院财政资助

经费“十不准”负面清单
一、不准将财政资助经费用于与产业研究院建设无关的支出；

二、不准采取造假手段编制虚假支出套取财政资助经费；

三、不准借科研合作、协作之名，违规将财政资助经费转拨、转移到与项目无关的单位或个人；

四、不准在财政资助经费中列支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等相关费用；

五、不准截留、挪用、侵占财政资助经费；

六、不准在财政资助经费中列支个人或家庭费用；
七、不准将财政资助经费全部列支为设备费；
八、不准在财政资助经费中列支基建费；
九、不准将财政资助经费用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；

十、不准将财政资助经费用于违反国家、省、市财经纪律或科技项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
